
南京体育学院大学生医保知情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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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校大学生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工作已启动。为确保该项工作的严肃性，现将大学生医保的相关政策以《南京体育学院大学生医保知情告知书》的形式告知，请仔细阅读根据上级文件归纳的主要内容：

1.我校各类全日制本科大学生、研究生均可参加南京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下简称“大学生医保”）。
2.大学生医保个人缴费部分由大学生本人和家庭负担，按学制缴纳，2026年度大学生参加城乡居民医疗保险筹资标准为1010元/人.年，其中个人缴费270元/人.年，财政补助740元/人.年。因转学、退学等原因不能继续享受大学生医疗保险待遇的，将退还所余学年个人医保缴费部分。因留级、休学等原因而致学制延长的，需补缴所延长学年个人医保缴费部分，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学生，需交材料审核，通过后个人所交保费可减免。

3.参加南京市居民医保的大学生，医保待遇享受期调整为自然年度，即参保次年1月1日至毕业当年12月31日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新生入学参保并缴纳次年保费的，入学当年9月1日起享受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在一个待遇年度内（1月1日-12月31日）发生的符合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支付范围的医疗费用，起付标准以上部分，基金按规定支付（有自付比例的药品和项目需个人先按比例支付），包括门诊待遇、门诊大病待遇、门诊精神病待遇、门诊艾滋病、住院待遇和生育医疗待遇等。
4.参保大学生就诊时，凭本人社会保障卡直接与医院结算。在非定点医院或未持卡发生的医疗费用以及医保目录范围外的医疗费用由参保大学生个人自理。

5.大学生参保后如何持卡看病？

（1）门诊。门诊费用医院直接刷卡结算。

（2）住院。可凭社会保障卡直接到全市任意一家医保定点医院办理住院手续。

（3）门诊专项病种。包括门诊特殊病、门诊精神病和门诊艾滋病。凭社会保障卡到本人办理准入手续时选择的定点医院就诊。

（4）未持社会保障卡就诊发生的医疗费用，全部由个人自理，统筹基金不予支付。

6.如不参加南京市大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在校期间发生的所有医疗费用由本人及家庭承担。

我已知情上述内容以及《南京市城乡居民医疗保险指南》中所有条款。

（1）本人自愿选择参保南京市大学生医疗保险   （     ）

（2）本人自愿选择不参保南京市大学生医疗保险 （     ）

不参保原因                                 

学生签字：

年    月    日


